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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及協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脆弱家庭之兒童及少年通

報協助與資訊蒐集處理利

用辦法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

報及協助辦法 

依據行政院一百零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核定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兒

少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

務，將高度風險家庭納入

保護服務範疇，中低度風

險家庭由社會(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提供脆弱家

庭服務，結合民間資源強

化家庭支持服務；另為明

確界定本辦法適用範圍

為資訊蒐集、處理及利用

等事項，爰修正本辦法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以下稱本法)第

五十四條第六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以下稱本法)第

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配合本法第五十四條項次

修正，調整授權依據項

次。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脆

弱家庭之兒童及少

年，指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致兒童及少年有

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一、對六歲以下兒童未

依規定辦理出生

登記。 

二、對六歲以下兒童逕

遷戶籍至戶政事

務所。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兒

童及少年高風險家

庭，指因遭遇經濟、教

養、婚姻、醫療等問

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

獲適當照顧之虞之家

庭。 

一、 配合本辦法名稱修

正，定義脆弱家庭之

兒童及少年。 

二、 參採「六歲以下弱勢

兒 童 主 動 關 懷 方

案」，增列六歲以下

兒童有未依規定辦

理出生登記、預防接

種、納入全民健康保

險、至國小入學、戶

籍逕遷至戶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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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六歲以下兒童未

依規定預防接種。 

四、對六歲以下兒童未

依規定納入全民

健康保險。 

五、國民小學(以下稱

國小)新生未依規

定入學。 

六、矯正機關收容人之

十二歲以下子女。 

七、六歲以下兒童之父

或母為未滿二十

歲。 

八、兒童及少年家庭遭

遇經濟、教養、婚

姻、醫療或其他不

利處境。 

所等情事；及兒童父

母之一方為矯正機

關收容人，或未滿二

十歲之情形，均為本

辦法服務對象。 

第三條  下列機關依本

法第五十四條通報

前，應依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業管法規進行

關懷、輔導、查訪或調

查，並辦理下列事項，

以確認兒童及少年有

無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一、戶政事務所對逕

為出生登記或逕

遷戶籍至戶政事

務所之六歲以下

兒童，應依戶籍法

規定進行查訪工

作。 

二、衛生機關對未依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各機關應依業

管法規進行關懷、輔

導、查訪或調查，及

機關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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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完成預防接

種之六歲以下兒

童，應進行催補種

作業。 

三、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對未

依規定納入全民

健康保險逾一年

之 六 歲 以 下 兒

童，應行輔導納保

作業。 

四、國小對新生未依

規定入學者，應依

強迫入學條例規

定辦理。 

五、檢察機關、矯正機

關應確認收容人

或受保安處分人

之十二歲以下子

女有無照顧需求

之情事。 

六、戶政事務所受理

出生登記時，新生

兒之父或母未滿

二十歲者，應確認

有無意願接受社

政主管機關提供

福利諮詢與關懷

服務。 

第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

員、警察、司法人員、

第三條  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

員、警察、司法人員、

一、 條次變更。 

二、 有鑑於脆弱家庭之

兒童及少年屬強化

社會安全網之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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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

員、村(里)幹事、村

(里)長、公寓大廈管理

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

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

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

悉有該兒童及少年有

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時，應以網際網路、電

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

備等傳送方式通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前項通報內容應載

明通報事由、兒童、少

年及父母、監護人或主

要照顧者基本資料、連

絡方式及其他相關資

訊。 

對於第一項之通

報，應妥善維護當事人

隱私，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予保密。  

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

員、村(里)幹事、村

(里)長、公寓大廈管理

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

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

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

悉有兒童及少年高風

險家庭時，應填具通報

表以下列方式通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一、網際網路。 

二、電信傳真。 

三、其他科技設備等方

式。 

  前項通報內容應載

明通報事由、兒童、少

年及父母、監護人或主

要照顧者基本資料、連

絡方式及其他相關資

訊。 

  對於第一項通報，應

妥善維護當事人之隱

私，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予保密。 

家庭服務範疇，任何

人知悉兒少有未獲

適當照顧之虞，可運

用衛生福利部函頒

之「社會安全網事件

諮詢表」，以網際網

絡、電信傳真或其他

科技設備傳送之方

式通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爰將

前述諮詢表內容明

文規範，並刪除現行

規定「填具通報表」

文字。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

獲前條通報時，經初步

評估符合脆弱家庭之

兒童及少年者，應於知

悉或接獲通報時起十

日內進行訪視評估，並

於三十日內提出評估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

獲前條通報時，經初步

評估符合兒童及少年

高風險家庭者，應於知

悉或接獲通報時起十

日內進行訪視評估，並

於一個月內提出評估

一、條次變更。 

二、查衛生福利部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函頒社福中心辦理

脆弱家庭開結案指

標、工作流程及表

單，明定受理評估時

效受案後應於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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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前 項 評 估 報 告 內

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通報事由之確認。 

二、問題診斷及評估。 

三、服務目標之訂定。 

四、服務計畫之建議。 

報告。 

    前 項 評 估 報 告 內

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通報事由之確認。 

二、問題診斷及評估。 

三、服務目標之訂定。 

四、服務計畫之建議。 

日 內 完 成 評 估 報

告，為使工作流程與

本辦法一致，酌作文

字修正。 

第六條  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前條

訪視評估兒童及少年

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者，應視個案需求結合

社政、警政、教育、戶

政、衛生、財政、金融

管理、勞政、移民或其

他相關機關，提供整合

性服務。 

    前項服務之內容如

下： 

一、社政：提供關懷訪

視、經濟補助、托

育補助、社會救助

及其他生活輔導

服務。 

二、警政：提供人身安

全維護、觸法預防

與失蹤及行方不

明人口協尋。 

三、教育：提供就學權

益維護與符合身

心發展需求之輔

導。 

四、戶政：提供個案及

第五條  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前條

訪視評估兒童及少年

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

者，應視個案需求結合

社政、警政、教育、戶

政、衛生、財政、金融

管理、勞政、移民或其

他相關機關，提供整合

性服務。 

    前項服務之內容如

下： 

一、社政：提供關懷訪

視、經濟補助、托

育補助、社會救助

及其他生活輔導服

務。 

二、警政：提供人身安

全維護、觸法預防

及失蹤人口協尋。 

三、教育：提供就學權

益維護與學生輔導

及認輔服務。 

四、戶政：提供個案身

分資料及戶籍資料

查詢。 

一、條次變更。 

二、依第三條各款規定，

酌作文字修正。 

三、「失蹤人口」須符合

內政部「失蹤人口查

尋作業要點」第二點

規範；「行方不明」

則係指行蹤或去向

不明之情形，兩者適

用對象及處理方式

不同，爰增列文字，

以資區別。 

四、家庭影響兒童及少年

成長環境甚鉅，有必

要知悉其二親等直

系 血 親 之 相 關 資

訊；又考量家庭對子

女之教養方式應屬

一致，故有必要了解

兒童及少年之旁系

血親(手足)資料，及

早發現其受照顧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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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親等血親之

親等關聯資料及

戶籍資料查詢。 

五、衛生：提供就醫、

預防接種、全民健

康保險、藥癮、酒

癮治療及心理衛

生服務。 

六、財政：提供稅務諮

詢服務。 

七、金融管理：提供金

融機構對兒童及

少年提供財產信

託服務之督導。 

八、勞政：提供職業訓

練及就業輔導。 

九、移民：提供停留、

居留及定居權益

維護之協助。 

十、其他相關機關：提

供必要服務。 

五、衛生：提供就醫、

藥癮、酒癮治療及

心理衛生服務。 

六、財政：提供稅務諮

詢服務。 

七、金融管理：提供金

融機構對兒童及少

年提供財產信託服

務之督導。 

八、勞政：提供職業訓

練及就業輔導。 

九、移民：提供停留、

居留及定居權益維

護之協助。 

十、其他相關機關：提

供必要服務。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

提供整合性服務時，應

實施個案管理、追蹤、

確認服務狀況及進

度，並做成個案紀錄。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

提供整合性服務時，應

實施個案管理、追蹤、

確認服務狀況及進

度，並做成個案紀錄。 

條次變更。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邀集第六

條提供服務相關機

關，定期召開業務聯繫

會報，一年至少二次。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邀集第五

條提供服務相關機

關，定期召開業務聯繫

會報，一年至少二次。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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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結合社

政、警政、教育、衛生、

司法、戶政、財政、金

融管理、勞政、移民及

其他相關機關，辦理脆

弱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通報與協助之宣導、教

育訓練。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結合社

政、警政、教育、衛生、

司法、戶政、財政、金

融管理、勞政、移民及

其他相關機關，辦理兒

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

通報與協助之宣導、教

育訓練。 

條次變更，並配合本辦法

名稱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第五條

訪視評估結果，自行或

結合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團體或其他適當

之專業人員，提供必要

之協助。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就本辦法規

定事項，得委託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團體或

其他適當之專業人

員，進行評估、訪視、

個案管理及服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對受委託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

或其他適當之專業人

員，提供必要之協助。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強化社會安全網

計畫規劃社會 (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應

辦理脆弱家庭訪視

評估及後續服務，並

依家庭需求連結相

關機關提供整合性

服務。 

三、另為滿足脆弱家庭異

質多元家庭需求，爰

明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評估

結果自行或結合外

界資源提供支持服

務，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

關為辦理本辦法規定

事項，得進行脆弱家庭

相關資料之蒐集、處

理、利用及查詢。 

各級主管機關得洽

請相關機關(構)、團

體、法人或個人提供前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各級主管機關

辦理本辦法規定事

項，第一項明定各級

主管機關得進行資

料之蒐集、處理、利

用及查詢。 

三、第二項明定受請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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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需之必要資料，受

請求者有配合之義務。 

主管機關依前二項

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

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

作業，其保有、處理及

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規定。 

供資料者，有配合提

供資料之義務。 

四、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

對取得之資料應負

保密義務，並應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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